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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辰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袁宏永、黄全义、秦挺鑫、张亚京、苏国锋、张帆、杨秀中、钟少波、王金玉、杨锐、

陈涛、陈建国、陈涛、申世飞、孙维珂、孙占辉、卢志为、刘碧龙、吕杰、张超、毛青松、吴大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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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分类与编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突发事件的分类与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应急平台体系的设计、建设和运行，突发事件应急标绘，突发事件信息交互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７０２７—２００２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３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３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线分类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犾犻狀犲犪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按选定的若干属性（或特征）将分类对象逐次地分为若干层级，每个层级又分为若干类目的分类方

法。同一分支的同层级类目之间构成并列关系，不同层级类目之间构成隶属关系。

３．２

编码　犮狅犱犻狀犵

给事物或概念赋予代码的过程。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３，定义２．２．１］

３．３　

代码　犮狅犱犲

表示特定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注：这些字符可以是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或便于人和机器识别与处理的其他符号。

［ＧＢ／Ｔ１０１１３—２００３，定义２．２．５］

４　分类

４．１　分类原则

突发事件分类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２７—２００２的规定，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扩延性、兼容性、综合实用

性等原则。

４．２　分类方法

采用线分类法将突发事件分为大类、亚类、细类三个层次。根据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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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

５　编码

５．１　编码原则

突发事件编码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２７—２００２的规定，遵循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充性、简明性、适用性、

规范性等原则。

５．２　编码方法

编码采用层次编码方法，代码由５位等长码构成。其中：

ａ）　第一层表示突发事件大类（如：自然灾害），用一位阿拉伯数字（１～９）表示；

ｂ） 第二层表示突发事件大类中的亚类（如：自然灾害中的水旱灾害），用两位阿拉伯数字（０１～９９）

表示；

ｃ） 第三层表示突发事件亚类中的细类（如：水旱灾害中的洪水），用两位阿拉伯数字（０１～９９）

表示。

编码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突发事件编码结构

５．３　编码扩充规则

本级分类采用一位数字表示时，如果分类不超过１０，首先采用数字１～９表示，不够表示时，采用字

母Ａ～Ｚ扩充（即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Ａ，Ｂ，Ｃ，…Ｙ）；本级分类采用两位数字表示时，如果分类不超过

１００，首先采用数字０１～９９表示，不够表示时，顺次添加字母进行扩充（即９９，９Ａ，９Ｂ，９Ｃ，…９Ｙ，Ａ１，

Ａ２，…Ａ９，ＡＡ，ＡＢ，…ＡＹ，Ｂ１，Ｂ２，…ＹＹ），有特殊说明除外。

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类时，可在五位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扩充编码的规则如图２所示：

扩展码可根据需要采用数字或字母进行编码，扩展分隔符采用英文句号“．”表示。

图２　扩展规则示意图

２

犌犅／犜３５５６１—２０１７



６　分类代码表

突发事件类型及其代码见表１。

表１　突发事件分类代码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１００００ 自然灾害

１０１００ 水旱灾害

１０１０１ 洪水

１０１０２ 内涝

１０１０３ 水库重大险情 包括垮坝事件

１０１０４ 堤防重大险情 包括堤防决口事件

１０１０５ 凌汛

１０１０６ 山洪

１０１０７ 农业干旱

１０１０８ 城镇缺水

１０１０９ 生态干旱

１０１１０ 农村人畜饮水困难

１０１９９ 其他水旱灾害

１０２００ 气象灾害

１０２０１ 台风

１０２０２ 龙卷风

１０２０３ 暴雨

１０２０４ 雪灾 包括暴雪、大雪等

１０２０５ 寒潮

１０２０６ 大风

１０２０７ 沙尘暴

１０２０８ 低温冻害

１０２０９ 冻雨

１０２１０ 高温天气

１０２１１ 热浪

１０２１２ 干热风

１０２１３ 下击暴流

１０２１４ 雪崩

１０２１５ 雷电

１０２１６ 冰雹 包括风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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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１０２１７ 霜冻

１０２１８ 大雾

１０２１９ 霾

１０２２０ 低空风切变 可能引发航空器飞行事故

１０２９９ 其他气象灾害

１０３００ 地震灾害

１０３０１ 人工地震 开山、开矿、爆破等引起

１０３０２ 天然地震
构造地震、火山地震和陷落撞击

地震等

１０３９９ 其他地震灾害

１０４００ 地质灾害

１０４０１ 滑坡

１０４０２ 泥石流

１０４０３ 崩塌

１０４０４ 塌陷

１０４０５ 地裂

１０４０６ 地面沉降

１０４０７ 火山喷发

１０４０８ 海（咸）水入侵

１０４９９ 其他地质灾害

１０５００ 海洋灾害

１０５０１ 海啸

１０５０２ 风暴潮

１０５０３ 海冰

１０５０４ 巨浪

１０５０５ 赤潮

１０５０６ 绿潮

１０５９９ 其他海洋灾害事件

１０６００ 森林火灾

１０６０１ 境内森林火灾

１０６０２ 跨境森林火灾

１０６０３ 境外威胁我国境内的森林火灾

１０６９９ 其他森林火灾

１０７００ 草原火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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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１０７０１ 境内草原火灾

１０７０２ 跨境草原火灾

１０７０３ 境外威胁我国境内的草原火灾

１０７９９ 其他草原火灾

１０８００ 生物灾害事件

１０８０１ 农业病害
如小麦条锈病、小麦赤霉病、稻

瘟病、稻曲病等

１０８０２ 农业虫害

如蝗虫、稻飞虱、草地螟、小麦吸

浆虫、水稻条纹叶枯病、粘虫、棉

铃虫等

１０８０３ 农业草害

１０８０４ 农业鼠害

１０８０５ 森林病害

１０８０６ 森林虫害

１０８０７ 森林鼠害

１０８０８ 林业有害植物事件

１０８０９ 外来有害动植物威胁农业生产事件

１０８１０ 外来有害动植物威胁林业生产事件

１０８９９ 其他生物灾害

１９９００ 其他自然灾害事件

２００００ 事故灾难

２０１００ 煤矿事故

２０１０１ 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２０１０２ 煤矿煤尘爆炸事故

２０１０３ 煤矿顶板事故

２０１０４ 煤矿水害事故

２０１０５ 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２０１０６ 煤矿火灾事故

２０１０７ 煤矿运输事故

２０１０８ 煤矿爆破事故

２０１９９ 煤矿其他事故

２０２００ 金属非金属矿山事故

２０２０１ 金属非金属矿顶板事故

２０２０２ 金属非金属矿水害事故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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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２０２０３ 金属非金属矿尾矿库塌坝事故

２０２０４ 金属非金属矿中毒和窒息事故

２０２０５ 金属非金属矿机电事故

２０２０６ 金属非金属矿火灾事故

２０２０７ 金属非金属矿运输事故

２０２０８ 金属非金属矿放炮事故

２０２０９ 金属非金属矿火药爆炸事故

２０２９９ 金属非金属矿山其他事故

２０３００ 危险化学品事故

２０３０１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

２０３０２ 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

２０３０３ 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

２０３０４ 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

２０３０５ 危险化学品灼烫事故

２０３９９ 危险化学品其他事故

２０４００ 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事故

２０４０１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０２ 烟花爆竹运输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０３ 烟花爆竹储存场所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０４ 烟花爆竹销售点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０５ 烟花爆竹燃放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０６ 民用爆炸物火灾或爆炸事故

２０４９９ 其他烟花爆竹和民用爆炸物事故

２０５００ 建筑施工事故 含隧道

２０５０１ 建筑施工物体打击事故

２０５０２ 建筑施工车辆伤害事故

２０５０３ 建筑施工起重伤害事故

２０５０４ 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

２０５０５ 建筑施工触电事故

２０５０６ 建筑施工坍塌事故

２０５９９ 其他建筑施工事故

２０６００ 其他工矿商贸事故

２０７００ 火灾事故

２０７０１ 一般工业建筑火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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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２０７０２ 特种工业建筑火灾
油田、油库、化学品工厂、粮库、

易燃易爆物品厂和仓库等火灾

２０７０３ 一般民用建筑火灾

２０７０４ 高层民用建筑火灾

２０７０５ 地下建筑火灾
地下商场、地下油库、地下停车

场和地下铁道

２０７０６ 公用建筑火灾

百货商场、饭店、宾馆、写字楼、

影剧院、歌舞厅、机场、车站、码

头等

２０７０７ 隧道火灾

２０７９９ 其他火灾事故

２０８００ 道路交通事故

２０８０１ 翻车事件

２０８０２ 撞车事件

２０８０３ 车辆坠水、坠沟事件 坠河、江、水库、干渠等

２０８０４ 车辆起火事件

２０８０５ 校车交通事故

２０８０６ 撞人事件

２０８９９ 其他道路交通事故

２０９００ 水上交通事故

２０９０１ 船舶碰撞事故

２０９０２ 船舶触礁事故

２０９０３ 船舶触损事故

２０９０４ 船舶搁浅事故

２０９０５ 船舶遭受风灾事故

２０９０６ 船舶火灾事故

２０９０７ 船舶失踪事故

２０９０８ 船舶海上遇险事故

２０９０９ 水上保安事件

２０９１０ 沿海渔业设施事故

２０９９９ 其他水上交通事故

２１０００ 铁路交通事故

２１００１ 列车脱轨事故

２１００２ 列车追尾事故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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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２１００３ 列车撞车事故

２１００４ 列车撞人事故

２１００５ 列车火灾、爆炸事故

２１０９９ 其他铁路交通事故

２１１００ 城市轨道交通事故
地铁、轻 轨、单 轨 等 轨 道 交 通

工具

２１１０１ 地铁、轻轨、单轨列车脱轨事故

２１１０２ 地铁、轻轨、单轨列车追尾事故

２１１０３ 地铁、轻轨、单轨列车撞车事故

２１１０４ 地铁、轻轨、单轨列车撞人事故

２１１０５ 地铁、轻轨、单轨列车火灾、爆炸事故

２１１９９ 其他城市轨道交通事故

２１２００ 民用航空事故

２１２０１ 民用航空器坠机事件

２１２０２ 民用航空器撞机事件

２１２０３ 民用航空器刮蹭事件

２１２０４ 大面积航班延误事件

２１２９９ 其他民用航空事故

２１３００ 特种设备事故

２１３０１ 锅炉事故

２１３０２ 压力容器事故

２１３０３ 压力管道事故

２１３０４ 电梯事故

２１３０５ 起重机械事故

２１３０６ 客运索道事故

２１３０７ 游乐设施事故

２１３０８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

２１３９９ 其他特种设备事故

２１４００ 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１ 公路交通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２ 铁路交通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３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４ 城市桥梁隧道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５ 水运交通设施事故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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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２１４０６ 民航交通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７ 水利基础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８ 电力基础设施事故

２１４０９ 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事故

２１４１０ 通讯基础设施事故

２１４１１ 金融基础设施事故 如支付、清算系统事故

２１４１２ 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事故

２１４１３ 建筑垮塌事故

２１４１４ 大面积停电事故

２１４９９ 其他公用设施和设备事故

２１５０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２１５０１ 水污染事件

２１５０２ 空气污染事件

２１５０３ 土壤污染事件

２１５０４ 海上溢油事件

２１５０５ 污染导致城市水源供水中断事故

２１５０６ 转基因生物生态破坏事件

２１５０７ 盗伐、滥伐、哄抢森林事件

２１５０８ 毁林、乱占林地、非法改变林地用途事件

２１５０９ 濒危物种生存环境遭受环境污染事件

２１５１０ 野生动（植）物种群大批死亡事件

２１５１１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破坏

２１５１２ 进口再生原料污染事件

２１５１３ 非法倾倒、埋藏剧毒危险废物事件

２１５９９ 其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

２１６００ 农业机械事故

２１６０１ 农业机械行驶事故

２１６０２ 农业机械作业事故

２１６０３ 农业机械碾压事件

２１６０４ 农业机械碰撞事件

２１６０５ 农业机械翻车事件

２１６０６ 农业机械落车事件

２１６０７ 农业机械火灾事件

２１６９９ 其他农业机械事故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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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２１７００ 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１ 公园（广场）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２ 校园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３ 体育场（馆）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４ 车站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５ 机场（港口）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６ 商场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７ 影剧院踩踏事件

２１７０８ 旅游景区踩踏事件

２１７９９ 其他踩踏事件

２１８００ 核与辐射事故

２１８０１ 核设施事故

２１８０２ 放射性物质运输事故

２１８０３ 放射源事故

２１８０４ 射线装置事故

２１８９９ 其他核与辐射事故

２１９００ 能源供应中断事故

２９９００ 其他事故灾难

３００００ 公共卫生事件

３０１００ 传染病事件

３０１０１ 鼠疫流行事件

３０１０２ 霍乱流行事件

３０１０３ 肺炭疽流行事件 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管理

３０１０４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事件 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管理

３０１０５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流行事件 属于乙类传染病，但按甲类管理

３０１０６ 其他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流行事件

３０１０７ 乙类传染病流行事件 不含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

３０１０８ 按乙类管理的传染病流行事件

３０１０９ 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传入事件

３０１１０ 我国已消灭传染病重新流行事件

３０１９９ 其他传染病流行事件

３０２００ 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３０２０１ 食品安全事件

３０２０２ 饮用水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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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３０２０３ 农作物种子质量安全事件

３０２０４ 药品安全事件

３０２０５ 预防接种事件

３０２０６ 医疗器械安全事件

３０２０７ 化妆品安全事件

３０２９９ 其他食品药品安全事件

３０３００ 群体性中毒、感染事件

３０３０１ 急性职业中毒事件

３０３０２ 重金属中毒事件

３０３０３ 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３０３９９ 其他群体性中毒感染事件

３０４００ 病原微生物、菌毒株事件

３０４０１ 菌株、毒株、致病因子丢失事件

３０４０２ 隐匿运输、邮寄病原体、生物毒素

３０４０３ 医源性感染事件

３０４９９ 其他病原微生物、菌毒株事件

３０５００ 动物疫情事件

３０５０１ 高致病性禽流感

３０５０２ 口蹄疫

３０５０３ 疯牛病

３０５０４ 猪瘟

３０５０５ 新城疫

３０５０６ 蓝舌病

３０５０７ 动物布鲁氏菌病

３０５０８ 动物结核病

３０５０９ 狂犬病

３０５１０ 动物炭疽病

３０５１１ 小反刍兽疫

３０５１２ 我国未发的动物疫病传入事件

３０５１３ 我国已消灭动物疫病重新流行事件

３０５９９ 其他动物疫情事件

３０６００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３９９００ 其他公共卫生事件

４００００ 社会安全事件

１１

犌犅／犜３５５６１—２０１７



表１（续）

代码 类别名称 说明

４０１００ 群体性事件

４０２００ 重大刑事案件

４０３００ 恐怖袭击事件

４０４００ 民族和宗教事件

４０５００ 涉外突发事件

４０６００ 网络安全事件

４０７００ 信息安全事件

４０８００ 金融安全事件

突然发生的、无法预期或难以预

期的、严重影响或可能严重影响

金融稳定、需要立即处置的事件

４０９００ 影响市场稳定的突发事件

４９９００ 其他社会安全事件

９００００ 其他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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